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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園藝學系 

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03 月 04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二、 地點：園藝學系會議室 

三、 主席：尤進欽 主任                                       紀錄：王滿馨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陳素瓊老師、朱玉老師(休假)、郭純德老師(請假)、鄔家

琪老師、高建元老師、張允瓊老師、林建堯老師、黃志偉老師、鍾曉航老師(公假)、

王滿馨技士、林政緯(研究生代表)、吳語婕(大學生代表)。 

五、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1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業務報告： 

(一) 109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招生時間表如下： 

個人申請行前評分教育訓練時間：109.03.19-109.03.20 (任選一梯次參加) 

書審時間：109.04.13-109.04.16 

差分檢核評分會議：109.04.17 

口試名單公告於系網：109.04.15 

口試時間：109.04.22 (三) 上午 9:00 

大學部招生委員：尤進欽委員、郭純德委員、鄔家琪委員、張允瓊委員、林建堯

委員、鍾曉航老師。 

(二) 本系 108年 8月 1日至 109年 1月 31日影印張數與影印費使用情形(詳如附件 2)。 

(三)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材料費分配情形(詳如附件 3)。 

(四) 本校將於 110 年度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系

所評鑑），依服務建議書（合約），評鑑中心將提供本校品質保證認可諮詢服務，

到校辦理 1 場說明會。 

時間：109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2:30 報到，13:00-15:50) 

地點：格致大樓 3 樓多媒體視聽教室。 

歡迎教師踴躍報名參加，全程參與本次活動者，將給予教師教學知能時數 2小時。 

(五) 110 年度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系所評鑑）

時間與交件截止日期如下： 

(1) 完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評鑑工作小組成立方式 

(2) 內部自我評鑑 

委員聘任截止日期：109 年 10 月 15 日 

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109 年 11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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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內部自我評鑑：109 年 12 月 31 日前 

(3)外部評鑑 

委員聘任交件截止日期：110 年 01 月 29 日。 

委員資料表交件截止日期：110 年 03 月 10 日。 

受評單位寄送自我評鑑報告書予外部自我評鑑委員：109 年 3 月 19 日前 

完成外部自我評鑑-110 年 04 月 20 日前 

(4)自我評鑑結果 

院自我評鑑結果及外部改進計畫書：截止日期 110 年 05 月 20 日 

交件截止日期：110 年 05 月 31 日。 

(5)自我改進建議書 

交件截止日期：110 年 06 月 18 日。 

(6)提交自我評鑑報告書 

交件截止日期：110 年 08 月 10 日。 

(7)評鑑中心實地訪視 

評鑑中心實地訪視：預計 110 年 10-12 月進行實地訪視 1 天。 

(六) 109 年儀器設備費經費已經授權至三位老師的主計項目下：石正中老師、陳素瓊

老師、郭純德老師，惠請三位老師能於今年 11 月底前核銷完畢。 

(七)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入學，本系一般生錄取 7 名、在職生 2 名，均完成報到。 

一般生：張榛芸、李翊慈、許冠中、鄭儀婕、周曉琪、簡袈尼、范姜郁翎 

在職生：陳明立、游璧寧 

(八) 109 學年度冷氣機汰舊換新，本系獲補助 6 台，預計先調整 719 教室 4 台、736

研究生室 1 台及 709 實驗室 1 台。 

(九) 依據 109 年 2 月 13 日學校教務處相關會議「為因應陸生及港澳生不克返校之教

學因應方式」辦理，本系有一名港澳生(大三余靜雅同學)配合學校措施，相關的

實驗與實習課程建議學生先行退選，大四再補修；其他課程則採遠距教學，提供

學生學習。 

實驗實習的課程：造園學實習(黃志偉老師)、植物保護實驗(陳素瓊老師)、園產品

加工學實驗(石正中老師)、園藝作物種苗生產學實驗(鍾曉航老師)。-由國

際事務處協助學生退選 

專業必修課程：生物技術學(尤進欽老師)、造園學(黃志偉老師)、植物保護(陳素瓊

老師)、專題研究(石正中老師)。-請 TA 配合任課老師進行遠距教學資料

上傳與師生互動。 

(十) 2020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壁報論文競賽，報名期間：109 年 3 月 3 日(星期

二)至 3 月 13 日(星期五)，分大學部與研究所兩組，請各位老師踴躍報名參加。並

於 3 月 12 日之前提交競賽名單與題目予系辦，以利彙整提交至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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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預研生名單，請大三學生於 109 年 3

月 5 日前提交申請表至系辦以利彙整並如期於 6 日交至教務處。 

 

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推薦 109 年度本系系友楷模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院、系(所、中心)友楷模推薦辦法辦理。 

      二、爲表彰對各相關領域具有特殊貢獻或成就之院、系(所、中心)友，藉以承襲

本校優良傳統、提昇校譽，每年由院、系(所、中心)推薦至多 3 位(無適當人

選者，得從缺，當選以一次為限)。 

     三、本系推薦邱士華與張定霖，相關學經歷詳如附件 4。  

擬  辦：經系務會議提案通過，提送就業輔導組。 

決  議：推薦邱士華與張定霖為 109 年度本系系友楷模人選。 

 

提案二：推派本系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良教學助理第一階段初選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第十條辦理。 

二、初選推薦名單不限綜合類及備課類，推派兩位教學助理及優先順序。 

三、本系入選名單：園產品處理學(梁容瑜)、普通化學(梁容瑜)、植物學實驗(劉家

妤)、花卉學(許冠中)、花卉學實驗(王大維)、生物統計學(劉安礎)、園藝技術

一(陳嘉妤)。 

擬  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續送教學發展中心。 

決  議：推薦花卉學實驗(王大維) 與園藝技術一(陳嘉妤)兩位同學為本系 108 學年度第

一學期優良教學助理。 

 

提案三：本系推薦「謝免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人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謝免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設置

辦法辦理(附件 5)。 

二、謝免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各 10000 元，清寒與優秀人選每系各 1 人。 

三、謝免女士優秀獎助學金本系推薦李翊慈同學、清寒獎助學金推薦徐沛謙同學。 

擬  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續送院辦。 

決  議：推薦李翊慈同學與徐沛謙同學分別為 108 學年度謝免女士優秀、清寒學生獎

助學金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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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請在未來本系新實習農場加蓋共用之馴化場與育苗扦插繁植高床案，提請

討論(黃志偉老師)。  

決     議：由於目前學校已有相關方面的空間規劃，未來可以針對需要增設噴灌設備。 

 

臨時動議二：請在未來本系新實習場地增加學生造園技術考照或技能競賽之練習場(至

少 5-30 個單元)，提請討論(黃志偉老師) 。 

決     議：可提下次系務會議的議案，請黃志偉老師再針對內容加以說明。 

 

 

 

 

 

 

國立宜蘭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08 年 10 月 09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系 107 學年度第二

學期教學改善計畫

書，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系主任 續送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 

二 案由：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系辦 續送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並

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執

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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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01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 

使用者 

名稱 

4070 影印機 3065 影印機 小計 1 張的價錢是 0.18 元(3000*0.18=540) 

累積頁

數 

累積張

數 

累積

頁數 

累積

張數 
累積頁數 累積張數 金額 

超出/不超

出 

超出張

數 

超出金額

(元) 

四捨五入

(元) 

尤進欽 1988 1785 141 71 2129 1856 334.08 不超出       

石正中 2654 2654 158 158 2812 2812 506.16 不超出       

陳素瓊 93 77 654 484 747 561 100.98 不超出       

朱玉  13276 11476 0 0 13276 11476 2065.68 超出 8476 1525.68 1526 

郭純德 13958 12454 191 103 14149 12557 2260.26 超出 9557 1720.26 1720 

鄔家琪 5475 4186 245 221 5720 4407 793.26 超出 1407 253.26 253 

高建元 16495 15416 659 659 17154 16075 2893.5 超出 13075 2353.5 2353 

張允瓊 6283 4332 300 193 6583 4525 814.5 超出 1525 274.5 274 

林建堯 13240 13053 743 700 13983 13753 2475.54 超出 10753 1935.54 1936 

黃志偉 11110 10537 172 147 11282 10684 1923.12 超出 7684 1383.12 1383 

鍾曉航 951 802 1 1 952 803 144.54 不超出       

系辦 23633 17845 949 629 24582 18474 3325.32 超出 15474 2785.32 2785 

系學會 93 77 272 190 365 267 48.06 不超出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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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園藝學系材料費分配明細表 

教師姓名 基本額(元) 實驗課程名稱 
實驗課程數(5000

元/1 門課) 

研究生人數

(1000 元/人) 
研究生 原始小計  8 折小計 

尤進欽 3000 0 0 2000 劉家妤、顏璟安 5000 4000 

石正中 3000 
園產品加工學實

驗 
5000 2000 陳任渝、陳妍姺 10000 8000 

陳素瓊 3000 植物保護實驗 5000 0 - 8000 6400 

朱玉 3000 0 0 2000 李國華、黃光輝 5000 4000 

郭純德 3000 
園產品處理學實

驗 
5000 2000 吳明鴻、陳力業 10000 8000 

鄔家琪 3000 遺傳學實驗 5000 2000 陳玉安、陳明立 10000 8000 

高建元 3000 植物生理學實驗 5000 3000 林政緯、劉思妤、邱煜閔 11000 8800 

張允瓊 3000 果樹學實驗 5000 3000 翁昀檍、林明謙、張晧博 11000 8800 

林建堯 3000 
生物統計學實

驗、園藝技術 二 
10000 2000 劉安礎、陳嘉妤 15000 12000 

黃志偉 3000 造園學實習 5000 1000 王玫晴 9000 7200 

鍾曉航 3000 
園藝作物種苗生

產學實驗 
5000 1000 梁容瑜 9000 7200 

總計 33000   50000 21000   102000 81600 

備註：1.材料費分配方式 :[ 基本額(3000 元/人)+(1000×研究生人數)+(5000×實驗課程門數)] *0.8 

      2.、游璧寧兩位研究生提早於 108-2 入學，但尚未申請指導教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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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院、系(所、中心)友楷模推薦辦法 
 

104 年 5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5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爲表彰對各相關領域具有特殊貢獻或成就之院、系(所、中心)友，藉以 承襲本校優

良傳統、提昇校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第二條 凡本校之校友，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優異，或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 足

為在校同學之楷模者，皆可被推薦為院、系(所、中心)友楷模。  

第三條 第三條 推薦時間：每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20 日。  

第四條 第四條 推薦名額：每年由院、系(所、中心)推薦至多 3 位名額，無適當人選者 得

從缺，當選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第五條 推薦程序：由各院、系(所、中心)經院、系(所、中心)務會議提案通過 後，

送交就業服務輔導組統整，簽請校長核定。)  

第六條 第六條 表揚方式：每年校慶期間頒贈，並將其傑出事蹟刊載於就業服務輔導組 網

站並製作院、系(所、中心)友楷模專冊，作為學生學習的典範。 第七條 本辦法經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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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9 年院、系（所、中心）友楷模推薦表 

姓名 邱士華 學制 碩士班 

性別 ■男 □女 系所科別 生物資源學院園藝學系 

手機 0961270168 E-mail georgechiu0909@gmail.com 

現職 

(機關名稱) 1.勇伯有機農場                 (職稱) 1.場長 

          2.丘園養素有機農場            2.負責人 

學歷 

農學碩士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資源學院園藝學系碩士班 

     (九五)宜大碩字第００二二號 

農學學士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 園藝系 

     (九一)宜技字第 ０二三四號 

專科部二年制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園藝科 

     (八九）宜技專字第 ０五六０號 

經歷 

1.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部 專員、農場 管理師 

2.金車生技(股) 農場管理課 專員 

特殊成就及事蹟 至多 5 項，30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 

1.第五屆 百大青農(宜蘭縣) 

   (傳承宜蘭有機米、三星米 有機志業推展) 

2.保證責任宜蘭縣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第四屆 理事 

   (落實合作社社務決議資訊公開透明、逐年推廣社員申請 三星米產地證明) 

3.宜蘭縣社區總體營造員培訓暨輔導計劃 社區營造員  

 (籌設社區人文工作寮,舉辦村民親子植栽認養社區行道樹、記錄社區耆老村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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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立宜蘭技術學院 全學程總成績 

   二專園藝科   (宜光獎、敬業獎、篤學獎、力行獎) 

   二技園藝系  (敬業樂群獎)    

5.海軍 124 艦隊 1205 昆明軍艦  

   (轉服海軍志願役赴法接艦 拉法葉級軍艦,環航世界 增廣見聞) 

經驗分享與勉勵 15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 

碩士畢業後轉職至永豐餘生技（股）始投入有機農業產業,經有機農場基層現場管

控七年實務經驗後,再進階至有機商品管理. 在農業服務 10 年期間，與台灣各地農業先

進們農務經驗交流，體認到除了適地適種外，大多面臨永續經營接班人的問題，因此便

決定回鄉務農加入宜蘭有機米產業鏈，持續推展有機志業,務實傳承學以致用。 

推薦單位 生物資源學院園藝學系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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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9 年院、系（所、中心）友楷模推薦表 

姓名 張定霖 學制 宜蘭農工三年制 

性別 ■男 □女 系所科別 農場經營科 

手機 0921-811620 E-mail changdl@tss.gov.tw 

現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場長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2017 年接任行政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場長 

2018 年榮獲第四十二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特殊成就及事蹟 至多 5 項，30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 

2008 年貣擔任亞太種子協會(APSA)2010 年會籌備委員會技術組組長，共來自 42 個

國家之種子業者及全國 400 多個蔬菜產銷班參與，展現我國蔬菜作物育種實力，

獲各界肯定。 

2010 年擔任 2010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技術服務團草花栽培指導顧問，提供花壇草花

栽培技術諮詢，順利達成如期如量供花任務。 

2011~2016 年任農業試驗所農場管理組研究員兼組長；期間研發建構完成高效隔離健

康種苗生產體系，可供草莓、木瓜、百香果及茄瓜果類設施健康種苗產業化利

用，同時結合 IoT、ICT 技術促進種苗產業升級。 

2017 年接任種苗改良繁殖場場長,領導基因改造檢測、種子品質檢測、品種權檢定、

健康種苗生產、大糧倉雜糧種子、對地綠色補貼綠肥種子、優質蔬菜種子供應

團隊等。 

2018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擔任臺中市政府花博諮詢小組成員，協助花博外埔園區策展

規畫，獲得花博團隊參採。 

 



11 

 

經驗分享與勉勵 15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 

師長是我們生命中的貴人，深深的影響我們處世態度,定霖在求學期間幸而蒙受多

位老師的教誨，終身受用無窮。一年級蔬菜學的張鋼鎚老師曾問：白菜有蚜蟲和青蟲(紋

白蝶幼蟲)為害要噴什麼藥？我回答巴拉松，因是劇毒農藥被狠狠的教訓一頓，因而熟

讀植物保護手冊。吳孟學老師邀集標本館病蟲害標本櫃和標本盒維護志工，讓我練就了

鑑別的好眼力。林秋光老師一直陪伴我心靈成長鼓勵我立定志向一定會有結果。定霖總

是記得答錯題没關係努力就好，做錯事可能為害人群所以學習正直處事。 

 

推薦單位 生物資源學院園藝學系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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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謝免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105.11.1 生資學院 105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第 一 條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接受廖大修教授指定獎學金用途捐款，依本校

「國立宜蘭大學校務基金捐贈收入收支要點」，訂定「國立宜蘭大學謝免女士清寒、優秀

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謝免女士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緣起： 

          本院第一任院長廖大修教授為持續關懷宜大學生，並為感念其母親謝免女士含辛茹苦養育

12 位子女長大成人且皆有所成就，特地以母親為名捐資壹佰萬元整設置獎助學金，指定

獎助本院清寒、優秀學生，鼓勵學子力爭上游。  

第 三 條  本獎助學金每學年獎助當學年就讀本院之學生共計 10 名 (各學系清寒、優秀學生各 1 

名)，各頒發新台幣壹萬元獎助學金及獎狀乙紙。 

第 四 條  本院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通知各系受理申請，由申請學生填寫申請表 (如附件)，並備妥相

關資料於規定期限前送交各系審查推薦，各系推薦名單併相關會議紀錄與申請表提送本院

審查後，核發獎助學金。並於本校辦理校慶活動場合，邀請捐贈人蒞校公開頒贈。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5 


